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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團分團

輔導團依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及課程推動需求下設不分教育階段之分團
十五個，各分團如下：

(一) 語文領域–國語文分團。

(二) 語文領域–英語文分團。

(三) 數學領域分團。

(四) 社會領域分團。

(五) 自然科學領域分團。

(六) 藝術領域分團。

(七) 健康與體育領域分團。

(八) 綜合活動領域分團。

(九) 科技領域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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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生活課程分團。

(十一)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分團。

(十二)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分團。

(十三) 人權教育議題分團。

(十四) 戶外暨海洋教育議題分團。

(十五) 國際教育議題分團。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暨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8 月 01 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壹字第1130239346號函



團務行政
一、輔導團一般團員減授課鐘點尚未收齊，已處務公告於序號4369，亦通知學校，減授課鐘點

請各校先行墊支，俟簽核確認後，函知各校。

二、本學年度國小到校巡迴輔導研習：

(一)領域日期：113.10.09(三)、113.11.06(三)；114.03.12(三)、114.04.09(三)。

(二)議題日期：113.11.20(三)、114.05.07(三)。

(三)請各分團小組將研習序號於七日前先公告。由總團李恆立老師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彙整研習

序號，統一列表上傳至教務主任群組與處務公告。

(四)113.10.09(三)巡迴輔導國小領域各分團小組的簽到表請上傳113學年度國教輔導團新的雲端硬碟。

三、各分團小組辦理基優教師研習請避開巡輔日期及學校研習週。

四、112學年度精進計畫教學輔導工作相關有功人員敘獎乙案簽辦中，俟核准後函文各校。

五、112學年度副召集人考核續聘複評委員正在考核簽辦中。

六、期中成果上傳路徑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F5m8SVmuqIYp728U0t06yA8_eJYOkY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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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F5m8SVmuqIYp728U0t06yA8_eJYOkYt?usp=sharing


總團行事曆02



各分團小組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

一、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各領域或議題小組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明細，順序安排如下：

01.國語文國中組、02.英語文國中組、03.數學國中組、04.自然國中組、05.社會國中組、06.健體國

中組、07.藝術國中組、08.綜合國中組、09.國語文國小組、10.英語文國小組、11.數學國小組、12.

自然國小組、13.社會國小組、14.健體國小組、15.藝術國小組、16.綜合國小組、17.生活課程、18.

本土語文、19.性別平等國中組、20.性別平等國小組、21.人權國中組、22.人權國小組、23.科技國中

組、24.科技國小組、25.戶外暨海洋教育、26.國際教育。

https://king.kl.edu.tw/news/31



113學年度輔導團(國小)巡迴輔導日程03



總團網頁利用及執秘權限開放

定期執秘權限可更新各團
資訊與活動照片等資訊

https://king.k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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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團網頁利用及執秘權限開放04



深化評估計畫

112學年度至114學年度需求規劃表如圖。

(一)精進計畫趨勢（長效評估）。

(二)研習內容的規劃-工作坊連場、人員連場。

(三)問卷題目連貫原則與蒐集面向。

(四)深化評估輔導團增能今年將續辧(研習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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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深化評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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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務之基優研習申請1/306



輔導團辦理基優教師研習2/3



輔導團辦理基優教師研習3/3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暨作業要點」總說明

因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 5 月 7 日發布「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

（以下簡稱運作辦法），並依運作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設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以下簡稱輔導團）

及各分團，特訂定本要點。綜上，爰擬具「基隆市政府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設置及運作要點」（以下簡

稱本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設立依據及目的（第一點）。

二、輔導團任務（第二點）。

三、輔導團團員人數及職務（第三點）。

四、輔導團分團之數量及類別（第四點）。

五、輔導團各分團人員配置及聘任方式（第五點）。

六、輔導團及各分團人員任期及不適任處理方式

（第六點）。

七、輔導團運作及會議程序（第七點）。

八、輔導團分團運作及會議程序（第八點）。

九、輔導團各分團之輔導方式（第九點）。行動研究

十、教師擔任輔導員之方式（第十點）。減授課

十一、輔導團各分團相關人員義務與權益（第十一點）。兼職費

十二、輔導團各分團考核方式及敘獎（第十二點）。

十三、配合本府依據運作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組成之督導小組

召開會議了解輔導團運作情形（第十三點）。

十四、輔導團及分團辦公及活動處所之設置（第十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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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暨作業要點」總說明07
五、各分團採任務編組，人員配置及聘任方式如下：

(一) 召集人一人，由本府就具各該分團課程及教學專長之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或學者專家

聘 (派)兼之，統籌規劃及執行分團計畫，人數由本府視各分團團務需要彈性調整。

(二) 副召集人不超過二人，由本府就具各該分團課程及教學專長之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

學者專家或該分團輔導員聘 (派)兼之，並協助召集人規劃及執行分團計畫，人數由本府視各分

團團務需要彈性調整。

(三) 諮詢委員若干人，由本府就具各該分團領域、學科、議題或課程教學專長之學者專家聘兼之。

(四) 輔導員若干人，由本府公開遴選具下列各目條件者聘(派)兼之：

1.本府所屬學校具三年以上教學年資之編制內正式教師。

2.具備分團學科之專長教師證，或相關學經歷證明。

3.其他本府指定之條件。

本府得視各分團團務需要，指定其他工作人員處理分團庶務。

前項第四款之遴選條件及其他相關規定，應載明於簡章並公告之。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暨作業要點」總說明

十、本府所屬學校教師兼任分團副召集人或輔導員，採全部時間擔任者，得全時申請

公假，減授全部基本授課節數，所遺課務由所屬學校另聘代理（課）教師授課；

採部分時間擔任者，得部分時段申請公假，減授部分基本授課節數。前項教師比

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務之規定，支給休假、休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

費者，需以全部時間擔任分團副召集人或輔導員。

擔任分團副召集人之輔導員，酌減授課至多三節，本府得採總量管制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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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暨作業要點」總說明07
十一、本府所屬學校教師擔任輔導團、輔導團分團職務者，依其職務於聘任期間之義務如下：

（一）應在任職學校教授該輔導領域課程，以利發展相關教材。

（二）應參與其專精領域及該項議題相關課程研習，每學年製作該項專精領域及該項議題之課

程教材至少一件，並公開分享。

本府所屬學校校長及教師擔任分團召集人、副召集人、輔導員或其他工作人員者，除本要點第

十點第二項規定外，其權益依運作辦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兼職費支領。依據運作辦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規定：「每月依規定支領兼職費；同時擔任第七條各分團及第十條各類中心

召集人或副召集人者，以支領一兼職費為限。」，另依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附則第八點規定：「不合支給兼職費之情形

如下：……(三)借調人員兼任本機關（構）學校及借調機關（構）學校之職務。」；此外，行政院核定輔導團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分

別按月支給兼職費新臺幣(以下同)五千元及四千五百元。

本府所屬學校校長及教師擔任分團召集人或副召集人得依行政院核定及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

表規定支領兼職費。但教師以商借或借調方式擔任分團副召集人者，不得支領兼職費。



綜合座談



輔導團邀請您共創美好

美好基隆 專業領航

積極•專業•耀眼•提升•適性


